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評估實施計畫 
                            102年 06月 20 日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102年度第 1次會議通過 

103年 10月 16日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103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104年 01月 15日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103年度第 3 次會議通過 

 

一、目的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行政院函頒「各機關內

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原則」規定，辦理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

業，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二、實施對象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各學術及行政單位。 

 

三、實施方式 

本校針對整體層級評估作業與內部各單位之作業層級自行評估

作業，每年至少辦理一次；各單位得視其業務屬性或需要，提出

抽核方式、範圍及比率，以作為執行依據。 

 

四、評估範圍 

（一）評估範圍： 

1、作業層級自行評估部分，針對內部各單位的業務所設計之

控制作業（包括：共通性業務與個別性業務，如附件 1），

確實評估控制重點設計及執行情形。 

2、整體層級評估作業部分，依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參考

項目評估明細表，針對各判斷項目評估落實情形。 

（二）參與單位：各單位辦理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與整體層級評估作業，

其中負責整體層級各判斷項目與細項之主辦單位

與評估單位如附件 2。 



 

五、評估作業之流程與時程 

（一）作業層級自行評估部分，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於每年 12 月底通

知各單位辦理。各單位應於次年 1月底前，就其負責業務逐一

評估與檢視自行評估表內作業流程與控制重點項目，將評估結

果填寫於自行評估表後連同相關佐證資料，送內部控制專案小

組彙整。 

（二）整體層級評估作業部分，由指派之評估單位就各判斷項目進行

評估，復由各主辦單位依據評估單位所提出之評估意見，提出

各組成要素之評估結果並編製評估明細表。於次年 2月底前，

將評估明細表連同相關佐證資料，送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彙整。 

（三）自行評估作業結果應於次年 4月底前經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審議

通過，簽報機關首長。 

 

六、評估結果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應就自行評估作業結果所發現之缺失或具體

興革建議，依循本校內部管理改善及稽催作業之規定，追蹤其改

善或辦理情形。 

 

七、其他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附件 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所列控制作業項目 

 

一、  個別性業務： 

（一）秘書室 (5項) 

（二）人事室 (14項) 

（三）主計室 (11項) 

（四）教務處 (6項) 

（五）學務處 (8項) 

（六）總務處 (34項) 

 (七) 研究發展處 (3項) 

 (八) 國際事務處 (5項) 

 (九) 推廣教育中心 (5項) 

 (十) 圖書館 (13項) 

 (十一) 藝術博物館 (6項) 

 (十二) 藝文中心 (4項) 

 (十三) 文創處 (1項) 

 

二、 共通性業務： 

（一）資訊安全事件之反應及處理事件作業 (14項) 

（二）高關懷學生支持系統 (23項) 

（三）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理 (5項) 

（四）校安問題應變機制 (12項) 

 

 



附件 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辦理整體層級各判斷項目之主辦單位及評估單位 

組成要素 判斷項目/判斷細項 評估單位 主辦單位 

控制環境 

1.1遵循公務倫理 型塑廉政文化 兼辦單位 內控小組 

1.1.1 機關針對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案件，是否建立及時處理該偏差行為

之機制？ 

(參考法令：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兼辦單位 

督導單位 

1.2 支持內部控制 督導工作執行 秘書室 

1.2.1 機關是否定期召開內部控制及內部

稽核小組會議，督導內部控制制度設

計及執行情形並落實會議決議？ 

（參考法令：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各年度

重點工作） 

秘書室 

1.3授予權限責任 落實職能分工 人事室 

1.3.1 機關內部高風險業務是否有明確職

能分工及制衡機制? 例如：出納與會

計分工、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人員不

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及材料

之檢驗人。 

(參考法令：出納管理手冊、政府採購法等) 

人事室 

1.4培育訓練人才 落實職務輪調 人事室 

1.4.1 機關執行重要或高風險業務人員是

否皆已依內外部規定進行職務輪調? 

（參考法令：事務管理彙編、各機關自行訂

定之職務輪調作業要點、辦法） 

人事室 

1.5落實考核獎懲  強化人事管理 人事室 

1.5.1 機關是否落實考核同仁工作績效，

並覈實予以獎懲? 

（參考法令：公務人員考績法、行政院與所

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處

理要點等） 

人事室 

風險評估 

2.1確認施政目標  辨識相關風險 研發處 內控小組 

2.1.1 機關是否依據行政院施政方針訂定

其施政目標並召開會議以辨識施政目

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且於內部控制制

度風險登錄表等表件，記錄主要風險

項目? 

（參考法令：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

危機處理作業基準及手冊、行政院函頒內部

研發處 



組成要素 判斷項目/判斷細項 評估單位 主辦單位 

控制制度設計原則等） 

2.2落實風險分析  決定回應方式 研發處 

2.2.1 機關是否分析風險，並於內部控制

制度風險分析表及風險圖像等表件，

記錄風險分析結果，俾就不可容忍之

風險決定因應對策? 

（參考法令：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

危機處理作業基準及手冊、行政院函頒內部

控制制度設計原則等） 

研發處 

2.3評估政風狀況  加強風險預防 兼辦單位 內控小組 

2.3.1 機關是否掌握可能涉及貪腐風險事

件之動態資料，定期辦理廉政風險評

估，並將評估結果簽報機關首長或提

報廉政會報？ 

（參考法令：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政風

工作手冊等） 

兼辦單位 

督導單位 

2.4因應重大改變  滾動檢討風險   研發處 

2.4.1 機關是否辨識法令規定、政策或資

訊系統產生重大改變之風險，並採滾

動方式定期辦理風險評估作業與製作

風險評估及處理表等表件，據以更新

風險項目，以因應內部及外部環境之

改變? 

（參考法令：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

危機處理作業基準及手冊、行政院函頒內部

控制制度設計原則等） 

研發處 

控制作業 

3.1落實控制作業  確保有效管控 秘書室 內控小組 

3.1.1 機關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

估統計表是否顯示各項控制作業已有

效設計及執行，以利各項作業達成其

原訂目標？ 

（參考法令：行政院函頒各機關內部控制制

度自行評估原則） 

秘書室 

3.2建立一般控制  強化安全管理 電算中心 

3.2.1 機關發生資安事件時，是否落實資

安事件通報作業? 

（參考法令：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業綱

要） 

電算中心 

3.3檢討內部程序  更新控制作業 秘書室 

3.3.1 機關既定政策、目標及計畫等改變 秘書室 



組成要素 判斷項目/判斷細項 評估單位 主辦單位 

時，各單位是否據以檢討作業流程各

項控制重點之有效性及合理性，該增

減就增減、該簡化就簡化，並檢討修

正內部控制制度？ 

（參考法令：行政院函頒內部控制制度設計

原則、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各年度重點工

作等） 

資訊與溝

通 

4.1確保資訊品質  支援管理決策 電算中心 內控小組 

4.1.1 機關資訊系統是否具備可用等特

性，且產生之資訊符合機關需求，足

以支持內部控制持續運作？ 

（參考法令：政府內部控制觀念架構） 

電算中心 

4.2建立內部溝通  履行內控職責 秘書室 

4.2.1 機關對於涉及內部控制之資訊，是

否皆已透過內部網站、公文、電子郵

件、會議、訓練等方式向內部人員溝

通，使其瞭解並履行其內部控制責

任？ 

（參考法令：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各年度

重點工作） 

秘書室 

 

4.3建立外部溝通  促進多方交流 秘書室、國

際事務處 

4.3.1機關是否設有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處理

追蹤外界提出之意見，並針對執行進度落

後部分提報內部會議列管？ 

（參考法令：行政程序法、請願法、訴願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秘書室、國

際事務處 

監督 

5.1落實監督機制  強化內控制度 秘書室 內控小組 

5.1.1機關辦理內部稽核工作，是否依「政

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採下列方

式辦理： 

(1)稽核項目如具有量化或非量化績效目

標，是否依該規定第五點第七項辦理? 

(2)稽核項目如未具有量化或非量化績效

目標，是否依該規定第五點第二項辦

理? 

（參考法令：行政院函頒政府內部稽核應行

注意事項、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各年度重

點工作等） 

秘書室 

5.2檢討追蹤缺失  落實改善作為 秘書室 



組成要素 判斷項目/判斷細項 評估單位 主辦單位 

5.2.1 機關針對自行評估、內部稽核連同

監察院與審計機關等提出之內部控制

缺失，是否提報相關會議審議並追蹤

內部控制缺失檢討改善情形?其中涉

及制度面缺失部分應由內部控制小組

幕僚單位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參考法令：行政院函頒政府內部稽核應行

注意事項、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各年度重

點工作等） 

秘書室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內部控制制度評估實施計畫進度表 
 

工  作  事  項 預計完成日期 

通知各單位辦理作業層級自行評估 每年 12月底 

各單位就其負責業務逐一評估與檢視自行評估表內作業

流程與控制重點項目，將評估結果填寫於自行評估表後連

同相關佐證資料，送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彙整。 

次年 1月底前 

整體層級評估作業部分，由指派之評估單位就各判斷項目

進行評估，復由各主辦單位依據評估單位所提出之評估意

見，提出各組成要素之評估結果並編製評估明細表。於次

年 2月底前，將評估明細表連同相關佐證資料，送內部控

制專案小組彙整。 

次年 2月底前 

自行評估作業結果應於次年 4月底前經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審議通過，簽報機關首長。 

次年 4月底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內部控制制度評估實施計畫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評估範圍： 

1. 作業層級自行評估

部分，針對內部各

單位的業務所設計

之控制作業（包

括：共通性業務與

個別性業務，如附

件 1），確實評估控

制重點設計及執行

情形。 

2. 整體層級評估作業

部分，依內部控制

制度有效性判斷參

考項目評估明細

表，針對各判斷項

目評估落實情形。 

（一）評估範圍： 

1. 作業層級自行評估

部分，針對內部各

單位的業務所設計

之控制作業（包

括：共通性業務與

個別性業務，如附

件 1），評估設計面

及執行面之實施狀

況。 

2. 整體層級評估作業

部分，按內部控制

五項組成要素之架

構，由下而上評估

本校於設計面及執

行面之實施狀況。 

依本(103)7月 14日教

育部函轉行政院修正

「各機關內部控制制

度自行評估原則」第

二條修正說明：配合

整體層級之評估不再

區分設計及執行面，

而係改以評估各判斷

參考項目之落實程

度，以切合實務運作

情形，爰酌作文字修

正。 

五、評估作業之流程

與時程 

（二）整體層級評估

作業部分，由

指派之評估單

位就各判斷項

目進行評估，

復由各主辦單

位依據評估單

位所提出之評

五、評估作業之流程

與時程 

（二）整體層級評估

作業部分，由

負責各判斷項

目與細項之主

辦單位與評估

單位就其設計

面與執行面進

行初評，於次

依本(103)7月 14日教

育部函轉行政院修正

「各機關內部控制制

度自行評估原則」第

二條修正說明：配合

整體層級之評估不再

區分設計及執行面，

而係改以評估各判斷

參考項目之落實程

度，以切合實務運作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估意見，提出

各組成要素之

評估結果並編

製 評 估 明 細

表。於次年 2

月底前，將評

估明細表連同

相 關 佐 證 資

料，送內部控

制專案小組彙

整。 

年 2 月底前，

將評估結果填

寫於評估明細

表後連同相關

佐證資料，送

內部控制專案

小組彙整。 

情形，爰酌作文字修

正。 

 （三）內部控制專案

小組將各單位

所完成之內部

控制制度評估

結果（包括：

整體層級與作

業層級）等資

料進行複評，

並將其複評意

見由各單位提

出需採行改善

措施，填寫於

「內部控制制

度 評 估 總

表」，於次年 3

月底前完成。 

依本(103)7月 14日教

育部函轉行政院修正

「各機關內部控制制

度自行評估原則」第

八條修正說明：為簡

化內部控制制度整體

層級評估流程，不再

辦理複評，爰刪除本

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四）自行評估作業

結果應於次年

4 月底前經內

部控制專案小

組審議通過，

簽 報 機 關 首

長。 

 

（四）內部控制專案

小組針對初評

或複評之評估

結果（含需採

行 改 善 措

施），連同所發

現之內部控制

制度缺失及異

常事項改善情

形綜合評析，

據以作成「內

部控制制度有

效程度之整體

結論」，於次年

4月底完成，以

作為評估本校

整體內部控制

制度有效性之

參據。 

依本(103)7月 14日教

育部函轉行政院修正

「各機關內部控制制

度自行評估原則」第

八條修正說明：為簡

化內部控制制度整體

層級評估流程，不再

辦理複評，爰酌作文

字修正。 

 六、評估結果 

（一）評估內部控制

制度之結果分

為設計面「制

度是否良好」

與執行面「制

度是否落實執

行」二方面判

依本(103)7月 14日教

育部函轉行政院修正

「各機關內部控制制

度自行評估原則」第

二條修正說明：配合

整體層級之評估不再

區分設計及執行面，

爰刪除本項。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斷。 

(二) 內部控制專案

小組應就自行

評估作業結果

所發現之缺失

或具體興革建

議，依循本校

內部管理改善

及稽催作業之

規定，追蹤其

改善或辦理情

形。 

（二）內部控制專案

小組應就所發

現之缺失，依

循本校內部管

理改善及稽催

作業之規定，

要求缺失單位

改善之。 

依本(103)7月 14日教

育部函轉行政院修正

「各機關內部控制制

度自行評估原則」，條

文酌作文字修正。 

 


